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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暂行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为了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行为，促进中国内

地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开展跨境业务合作，维护投资者利益

和资本市场秩序，财政部会计司研究起草了《会计师事务所跨境

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

现就起草工作有关情况重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背景和意义 

近年来，为了解决企业发展遭遇的资金瓶颈等问题，一些中

国内地企业选择赴美国、香港等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上市融资。内

地企业赴境外上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即财务报表审计。目前，

我国对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相关制度规范尚不健全，

一些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违规入境执业问题日渐突出，境内外会计

师事务所在业务合作中权责利不清晰、不匹配等问题也时有发生，

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。因此，全面规范会

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行为、不断提高企业境外上市审计

质量成为财政会计管理机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。 

在此背景下，制定发布《暂行规定》将发挥以下积极作用：

一是填补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的制度空白，规范会计

师事务所从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。二是“修明渠、堵暗

道”，防止个别境外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临时执业途径入境执行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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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。三是提升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质量，

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。四是促进内地会计师事务

所与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规范开展业务合作，推动内地会计师

事务所执业水平和国际服务能力的提升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(一)明确跨境执行审计业务的范围并厘清与境外事务所临时

执业的界限 

《暂行规定》第二条规定，跨境执行审计业务是指中国内地

及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的行

为。境外上市审计业务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财务报表审计以及首次

公开发行之后的定期财务报表审计或审阅。此外，为进一步厘清

与临时执业的界限，防止个别境外事务所借临时执业名义入境执

行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，《暂行规定》要求注册地在境外、

但经营实体在中国内地的企业的境外上市审计业务参照本暂行

规定执行，并特别强调注册地在境外、但经营实体在中国内地的

企业的境外上市审计不属于临时执业范畴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不

得通过临时执业方式对其执行审计业务、出具审计报告。 

（二）全面规范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

计业务 

鉴于目前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均允许经当地监管机构注册、登

记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在其上市外国公司的审计服务，《暂

行规定》第三条规定，“在境外监管机构注册、登记或经境外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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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交易机构认可，获准为我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提供审计服务的

内地会计师事务所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执行相关审计

业务，并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”。该项规定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内

地事务所从事境外上市业务应当依法依规在境外监管机构注册、

登记或经境外证券交易机构认可；二是获准执业的内地事务所应

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执行相关业务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第

四条关于 H 股审计的规定是将内地与香港特区现有的合作模式

以文件形式予以固化。 

（三）严格规范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

计业务 

为了便利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，并综合考虑主要发达资本

市场的审计监管规定，《暂行规定》第五条对确需委托境外会计

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的，提出以下要求：一是境外会计师事务

所应与中国内地具有证券资格或者上一年度行业综合评价排名

前 100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务合作。二是明确约定审计报告

由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，审计责任由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承担，

审计报告在中国内地不具有法律效力。三是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

律法规，并符合中国内地和境外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。上述规定

的目的在于既满足上市地的监管要求，又确保境外事务所与审计

经验更丰富、内部管理更规范的内地大中型事务所开展合作，提

升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质量，强化审计责任归属。应当强调指

出，上述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。实践中，部分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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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出具了审计报告，但当该企业

被指涉嫌财务造假时，境外一些机构特别是做空机构却把审计责

任归咎于中国内地有关会计师事务所，这于法、于情、于理都是

显失公平、严重不当的，应当明确界定权责，强化审计报告签署

方的审计责任。 

（四）切实强化对中国内地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

计业务的监督管理 

为了全面掌握内地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跨境执行审计业务

的情况，《暂行规定》第六条至第九条结合执行多年的年度报备

制度，进一步完善了业务报告要求，强化了监督管理措施。具体

包括：一是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年度报备工作要求向省级

财政部门报备上年度执行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情况。未按

照规定报备的，由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予以通报，责令限期改正

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。二是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日后

45 日内应当向中国财政部书面报告与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

务合作的情况。未按照规定报告的，由财政部予以通报，责令限

期改正并转送其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监管机构处理。三是内地会计

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执行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的，由所在地

省级财政部门予以通报，责令暂停执行相关业务并列为重点监管

对象。四是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擅自入境执行内地企业境

外上市审计业务的，由财政部予以通报，责令停止执行相关业务

并转送其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监管机构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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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进一步强调中国内地企业及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保密

和档案管理工作要求 

为了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规范审计

工作档案管理，《暂行规定》第十条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内地企业

境外上市的保密和档案管理要求。即，境外上市内地企业和受其

委托执行审计业务及通过业务合作参与审计业务的中国内地会

计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保密局

和国家档案局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

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》做好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。 


